回收氦气服务合同

合同号：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需方）

乙方：南京议和工贸有限公司
        （服务方）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向乙方征求氦气回收服务有关事宜，签订并信守下列条款。

甲方有氦气数量为：       立方米（充气前数量）现氦气处于         容器内、需重新装回到40升高压钢瓶内、并保证其压力不低于14Mpa.
甲方愿意以200元/标准瓶付回收服务费给乙方。（不足一瓶的按一瓶收费）。
甲方应负担以下上门运输费、及单边过桥过路费。
（一）

（二）

甲方要求乙方上门回收氦气的地点为：

甲方要求乙方上门回收氦气的日期为：

回收氦气中甲方应提供合格的高压钢瓶、同时准备好回收作业的零时工作场地、提供380V电力条件。
付款：

甲方在合同签订后先预付氦气回收服务费总数的50％预付款，剩余回收服务费待回收作业结束后再行结清。

违约责任：

甲方不能中途取消合同，否则乙方将收取预付货款的50%作为违约赔款。

乙方不能因故取消合同，否则甲方可以终止合同，并追讨已付出的预付款和预付款50%的违约赔款。

其他事宜：

本合同未约定事宜，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。

争议解决：

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能解决，需依法裁决的，则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。在诉讼过程中，除提交诉讼的争议部分外，合同其余部分继续履行。

合同的所有附件为本合同构成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其所载内容为合同的有效内容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双方盖章有效、甲方7天以内支付预付款本合同所有约定有效、否则本合同所有约定无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南京议和工贸有限公司


甲方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金陵村100号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签字：
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5-52330900
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交通银行新民路支行
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： 320006674018010011985

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